
南亞技術學院 109 年度「心手相連」校慶創意校歌合唱比賽辦法 

一、目的：為歡慶南亞技術學院建校五十一週年校慶，發揚南亞青年學子熱情與青春活 

      力展現學生創意並舞動其高昂之生命力，特舉辦本活動。 

二、承辦單位：日間部學生會 

輔導單位：課外活動暨服務學習組 

三、活動時間：109 年 11 月 19 日下午 13 點至 16 點。 

四、活動地點：於本校綜合大樓一樓體育館進行。 

五、活動內容： 

1、南亞十個學系新生班級學生隊伍，以整體歌唱合音歌唱本校校歌及班級自選歌曲一首

可配合創意造型服裝，可配合動感音樂襯底，進行校慶創意校歌活動校園會場之表演

（評分標準如附表）。 

2、於綜合大樓一樓體育館之舞台場地進行，每一參賽隊伍於舞台上定點演出（展演場地

範圍：舞台階梯及其周邊 2m 範圍內），演出時間均限定為校歌及自選曲至多 6分鐘（不

含進出場時間）為限，表演過程中如超出場地範圍、時間由評審斟酌扣分。 

3、完成競賽之隊伍，可集合於會場內 1-2 樓之觀眾位置，觀摩等待活動結束後進行頒

獎。 

六、活動規定： 

1、比賽人數：以班級為單位，如班級導師共同加入展演則額外加總分 3分。 

   表演時間：定點演出（展演場地範圍：舞台階梯及其周邊 2m 範圍內，超出舞臺之外 

             範圍-違規班級扣總成績 5分），表演時間均限定為校歌及自選曲至多 6分 

             鐘（不含進出場時間）為限。 

2、入場順序：11 月 18 日（13：00）於商管大樓二樓學生會舉行抽籤，並繳交報名表< 

          最後期限>，未到者由主辦單位代抽。 

七、評分標準： 

團隊精神 40％<整齊度 10%、音量 20%、創意動作變化 10%>、服裝造型 20％、歌曲音樂

創意 30％<如重唱、分部合唱、清唱等>、班級人數比例 10％<如參與人數達班級人數 8

成以上 10%、5-8 成 7%、5 成以下 5%>。 

八、獎懲辦法： 

1、得獎班級頒發獎狀，另頒發第一名獎金 3,500 元、第二名獎金 3,000 元、第三名獎金

2,500 元、第四名獎金 2,000 元，第五名 1,500 元；另頒發最佳團隊精神獎 1,250 元

及最佳服裝造型獎 1,250 元，總獎金：15,000 元。 

2、心手相連創意校歌比賽積分計算規則（第一名 10 分、第二名 8分、第三名 6分、第



四名 4 分、第五名 3 分、第六名 2分、第七名 1分、第八名 1分），依總參賽班級隊

伍比賽成績高低取各系參賽班級之最高分為該系成績比序，依比序取前八名計入積

分。 

3、經報名後無故未到參加創意校歌合唱比賽活動之班級，依校規辦理懲處。 

 

  



南亞技術學院 109 年度「心手相連」校慶創意校歌合唱比賽活動 

報名表 

學系班級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班級導師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

隊長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

E-MAIL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編號 班級 學號 姓名 編號 班級 學號 姓名 

1    26    

2    27    

3    28    

4    29    

5    30    

6    31    

7    32    

8    33    

9    34    

10    35    

11    36    

12    37    

13    38    

14    39    

15    40    

16    41    

17    42    

18    43    

19    44    

20    45    

21    46    

22    47    

23    48    

24    49    

25    50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計：            人 

※報名截止時間 11/18 中午止，抽入場順序時間 11/18 中午於課外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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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賽場地配置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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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合大樓一樓體育館比賽 

場地配置圖 

出

場

方

向 

入

場

方

向 

評審席位置 

出入口 


